2007级法学专业毕业实习实施方案

2007级法学专业共有学生100人，采取分散实习为主、小组集中实习为辅的方式开展此次本科毕业实习，指导教师与辅导员协同开展工作。根据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生实习工作管理规范》、2007级法学专业本科培养计划及教学安排，为了更好的组织本次实习，达到实习效果，本教研室特制订实施方案如下：
一、实习目的
毕业实习是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一种针对法学专业思维训练、职业伦理修养和实践能力培养的法学实践教学方式。通过实习，培养和检查学生系统掌握法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能力，锻炼学生运用与法律职业有关的法律法规，分析社会各类法律问题的能力，使之具有较强法律职业素质的的复合型、应用型专门人才，使之能从事国家行政机关、司法机关、律师事务所、法律服务机构及各类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的各类法律实务工作。
二、实习指导组织
实习指导顾问：罗洁、李艳华、宋连斌

实习指导组组长：黄新、陈永蓉
实习指导组组员：陈友雄、付霞、向玲、袁博、戚莹等。
三、实习要求
（一）指导教师

1．指导教师要以身作则，言传身教，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。

2．根据校《本科生实习工作管理规范》的要求填好有关材料。

3．指导学生完成实习报告，及时批阅学生实习手册，解答学生在实际中遇到的疑难问题。

4．加强对学生管理，严格考勤制度，指导教师应经常与实习学生保持联系(一般每周不少于一次)。
5．认真做好学生的实习成绩考核工作。

6．完成实习总结报告。

（二）学生实习守则

1．服从指导教师的指导，自觉遵守实习单位的一切规章制度，遵守社会公德，谦虚谨慎，礼貌待人，维护学校声誉。不准旷工，不得迟到早退，不准酗酒、寻衅滋事和打架斗殴。实习场所严禁吸烟。

2．学生必须根据校《本科生实习工作管理规范》的要求，完成全部实习任务，认真撰写生产（毕业）实习日记和实习报告，并提交实习报告后方可参加实习考核。毕业实习报告书不少于5000字，毕业实习报告内容与格式见实习报告本。
3．尊重实习单位的工作人员，虚心学习，主动协助实习单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

四、实习成绩评定

（一）对学生的考核内容主要包括：实习报告、实习效果及实习表现等。
（二）实习的最终成绩按优秀、通过和不通过三级记分制评定。

（三）生产（毕业）实习的成绩按以下办法进行评定：
实习报告的撰写质量及实习效果（含实习单位鉴定意见和实习收获）占80％；实习表现（含实习态度、遵守纪律情况）占20％。
五、实习内容和计划

（一）时间安排
1、实习日期：2010-2011学年第1学期15-19周，自2010年12月12日至2010年1月14日止。

2、步骤及时间分配

（1）校内动员时间,2010年12月10日上午9：30,由李艳华主任进行动员和指导工作。

（2）2010年12月17日以前，采用分散实习形式的学生，应由学生本人提出并上交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生校外分散实习申请表》（简称“申请表”，见附件1），并由学生家长和实习接收单位签署意见（或附实习单位接收函）后，交实习指导教师。实习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后报教研室；经教研室主任和系分管教学的主任批准同意后执行。
3、2011年2月20日至3月5日学生交毕业实习报告、校外实习鉴定表（见附件1）、实习日志，指导教师批改后给出成绩。
4、实习指导小组应在2010-2011学年第2学期开学两周内，将下述资料上交系办归档保存：《生产（毕业）实习报告》、生产（毕业）实习日记本、学生生产（毕业）实习综合成绩、《实习工作总结表》、《实习单位鉴定意见表》；校外分散实习还需提交《学生校外分散实习申请表》。
（二）实习内容与指导形式
本次实习采取学生分散实习为主的办法，指导教师宏观控制的实习方式，由学生自主选择或系推荐安排到实习单位所在地独立进行业务实践、调查研究。
分散实习的学生，指导教师与辅导员主要与实习单位进行联系，本次分散自主实习学生人数为100人，具体学生名单见附表2。
（三）指导教师任务分配见附表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闻与法学系法学专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12月

附件1： 《学生校外分散实习申请表》、《实习单位鉴定意见表》
附件2： 2007级法学毕业实习指导安排表

